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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采用的方法
	（1）本次评估中估价师通过对当地的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和地产交易中心等部门对于土地交易案例的咨询和了解，
	2、不采用的方法
	（1）由于呼和浩特市基准地价公布时间距本次评估基准日时间较长，故本次不选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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